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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九日）出席立法會

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我想大家可能關注的是，律政人員可以獲委任為資深大律

師的建議。我簡單解說一下。第一，我們首先要理解律政人員的定義，

不只是律政司的同事，在法律上是包括了例如破產管理署和知識產權署

的同事（均被視為律政人員），律政人員的定義是比較闊的。當然，上

庭的可能主要是律政司的人員，所以這個建議對律政司人員的關係比較

密切，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希望講解一下，律政司的工作與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或律師

的工作安排有所不同。律政司的律政人員，無論本身是事務律師或是大

律師，都可以被指派參與訟辯的工作。法例亦賦予律政人員所有律師或

大律師的相關權利，例如出庭發言權（Rights of Audience）。所以律政

司的律政人員，即使本身是事務律師的同事，會因工作需要在終審法院

進行訟辯，這是常見的情況。  
  
  至於工作方面，同事亦不會因為本身是大律師就只需要上庭，而本

身是事務律師就只需做事務律師的工作。在律政司中，在有需要時工作

會互調，無論是事務律師或是大律師也有可能需要出庭，是經常會出現

的情況。而至於本身是大律師的同事，亦要處理一些屬事務律師的工

作，例如回答信件或相關的工作，這些是律政司內實際的工作情況，與

私人執業的大律師和律師的分工是有所不同的。  
  
  此外，我想強調，這個建議並沒有改變符合資深大律師的準則，按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31A 條有提及幾個準則：有足夠的能力和聲望，

對法律有足夠的認識，和具有所需經驗的訟辯人。我們完全不建議修改

任何準則，因為最重要是希望選賢任能，委任適合的人選，而不會因為

律政人員本身是事務律師的關係（受到影響）。我們希望能做到公平。  
  
  第三，有人會擔心律政人員離任後的安排。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建

議並不影響私人執業的相關安排。若該位同事離任，即是他不再是一名

律政人員的話，我們不建議讓他繼續保留這個（資深大律師）銜頭。即

是說，他作為一個律政人員時，若他獲得委任，他的名字後就會有資深

大律師這銜頭，但假若他離任，這銜頭就沒有了。至於日後在私人執業



方面，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怎樣處理，這是由他們的自我監管機制處

理。該名人員離任或退休後，返回業界怎樣由事務律師轉（為大律

師），這並非我們最關注的，我們最主要關注在職的律政人員。  
  
  以上這幾點我希望向大家澄清。  
  
記者：這做法會否引起政治酬庸的疑慮﹖  
 
律政司司長：絕對不會，大家要清楚了解這制度，《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31A 條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在諮詢）大律師公會主席以及律

師會會長（後）委任資深大律師。這點非常重要。我們只是希望律政人

員與其他訟辯人一樣，有機會受到認可、肯定。  
  
記者：司長，你是否希望下一任的刑事檢控專員會是個資深大律師，以

保留這傳統﹖  
  
律政司司長：選擇某位人士擔任某項工作，是不需要考慮他的銜頭，但

我們需要肯定那些具有訟辯能力的人，必須分開看這兩件事情。第二，

選擇刑事檢控專員時，公務員事務局及相關程序均已有清晰指引，我們

會根據有關指引及程序工作。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英文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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